
磋商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注：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人、

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要求。带“▲”号条款为允许负偏离

的参数需求，若未响应或者不满足，将在综合评审中予以扣分处理。）

3.1、采购项目概况

崇州市卫生健康局拟采购崇州市城区公共区域病媒生物防制服务和病媒生物防制示范点创建第

三方服务，现通过竞争性磋商的采购方式确定一位符合本项目要求的投标供应商做为本项目执行

单位。

3.2、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3.2.1 服务内容

采购包 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728,6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728,600.00

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金额

（招单价的）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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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服务要求

采购包 1：



标的名称：崇州市城区公共区域病媒生物防制服务和病媒生物防制示范点创建第三方服务

参数性质 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一、项目概述

崇州市卫生健康局拟采购崇州市城区公共区域病媒生

物防制和病媒生物防制示范点创建第三方服务，现通过竞

争性磋商的采购方式确定一位符合本项目要求的投标供应

商做为本项目执行单位。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服务范围

崇州市城区（含建成区及城郊结合部金鸡、西江、安

乐等处约 30 平方公里，下同）以及成都市病媒生物防制示

范点创建点位。

（二）消杀药物及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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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务内容和频次

成交供应商按照要求开展鼠、蚊、蝇、蟑螂等病媒生

物的孳生地治理和消杀相关防制工作；开展崇州市病媒生

物防制示范街道、社区、单位等示范点创建工作。

1、城区病媒生物防制服务基本要求

（1）灭 鼠：2023 年 9 月-2024 年 9 月，每 2个月集

中开展一次全方位的灭鼠活动，每次活动采用毒饵法，在 2

周内实行饱和投药，每日检查，吃多少补多少，直至不补。

为避免老鼠对药物产生耐药而影响灭杀效果和在不同环境

（如在建工地、下水道等）灭鼠的需要，必须提供两种以

上不同种类的灭鼠药。在城区公共区域规范放置灭鼠毒饵

站，用水泥或者其他材料固定毒饵站并标识；对绿化带、

公园等处不能固定的毒饵站随时规范。

（2）灭蚊灭蝇：采用喷洒法，对公共场所、绿化带、

农贸市场、垃圾中转站、公厕等重点区域内外环境进行治

理和消杀。2023 年 9 月-12 月，每月开展 1次治理和消杀,；

2024 年 1 月-2024 年 9 月，每 2 月开展一次集中治理和消

杀。

（3）灭蟑螂：2023 年 9 月-2024 年 9 月，每 2个月开

展一次治理和消杀，集中采用药物喷洒和毒饵法进行统一

的灭蟑消杀，对公共外环境的下水道用 1%灭蟑热雾剂进行

热烟雾处理，消杀完后间隔 7天进行第二次治理和消杀。

2、应急服务基本要求

2023 年 9 月至 2024 年 9 月底，除了应开展的治理、消

杀频次外，还应承担城区内自然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消杀、重大活动的病媒生物防制保障等临时性服务。



3、病媒生物防制示范点服务基本要求

（1）创建数量：社区 2个、商品房物管小区 5个、安

置房物管小区 1个、餐饮店 1家、酒店 1家、医院 2家。

（2）工作内容：清除示范点相关区域内鼠、蟑螂痕迹

（如鼠洞、鼠咬痕、鼠蟑粪便、蟑螂卵鞘等），封闭鼠洞

和蟑螂缝穴。

（3）技术指导：配合主管部门指导业主搞好室内外环

境卫生，平洼填坑，清除积水，疏通沟渠，翻转倒扣或清

除废弃缸、钵、罐、轮胎等积水容器，及时清理室内外卫

生死角、垃圾、堆积物；指导各类单位配备防鼠、防蝇、

防尘“三防”设施。

4、资料基本要求

（1）提供服务中使用的除“四害”消杀药物有效的农

药生产许可证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农药登记证或农药

临时登记证书、农药标准等索证材料。

（2）提供年度工作计划、服务人员名单、灭蝇灯拟安

装点位清单等。

5、质量控制

（1）监督检查：采购人按照药品清单、服务内容、工

作计划等对成交供应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抽查。

（2）结果运用：成交供应商未提供药品相关索证材料

或未按工作计划、服务内容和频次开展服务的，每（种）

次采购人按中标金额的 1%扣减其服务费。

★三、指标要求及验收考评

1、指标要求

（1）城区病媒生物密度应达到国家病媒生物密度控制

水平标准 C级要求以上。

（2）病媒生物防制示范点病媒生物密度应达到国家病

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标准 B级要求以上。

2、验收考评

（1）本级验收：采购人依据《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

平—鼠类、蚊虫、蝇类、蜚蠊》的 4 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标准（GB／T27770、27771、27772、27773—2011）和《关

于印发<国家卫生城镇评审管理办法>和<国家卫生城市和

国家卫生县标准> <国家卫生乡镇标准>的通知》（全爱卫

发〔2021〕6 号）的相关规定，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开

展病媒生物防制示范点验收；在 2024 年 8 月 31 日前开展

城区病媒生物防制项目验收。

（2）上级考评：合同期内，如遇四川省、成都市等上

级爱卫办组织的监测和评估，成交供应商应确保通过。

3、结果运用

第一次未通过本级验收或上级考评的，本项目服务合

同自动延期，成交供应商应采取有力措施进行整改，直至



通过第二次验收考评。如连续两次未通过本级验收或上级

考评，视为成交供应商违约，本项目服务合同立即终止；

采购人有权不支付剩余款项；成交供应商应承担赔偿责任。

★四、商务要求

（一）服务时间：签订合同生效之日起 1 年。

（二）付款时间及方式

签订服务合同后，成交供应商在 7天内进场开展工作，

并提供工作计划、药物索证等有关材料，采购人在 2023 年

10月31日前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2024年9月项目完成，

达到指标要求，通过验收考评后，在 60 日之内支付合同总

金额的 60%（如遇合同自动延期的，付款时间顺延；如有扣

款，应先扣除，再支付剩下部分）。

（三）服务地点：崇州市城区以及 2023 年成都市病媒

生物防制示范点创建点位（详见合同）。

3.2.3 人员配置要求

采购包 1：
无

3.2.4 设施设备要求

采购包 1：
详见本章 3.2.2 中内容

3.2.5 其他要求

采购包 1：
无

3.3、商务要求

3.3.1 服务期限

采购包 1：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365 日



3.3.2 服务地点

采购包 1：
采购人指定地点

3.3.3 考核（验收）标准和方法

采购包 1：
（1）建城区病媒生物密度应达到国家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标准 C 级要求以上；（2）创建的

病媒生物防制示范单位病媒生物密度应达到国家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标准 B 级要求以上。以

上 2 项均需要通过本级验收以及上级考评。其他未尽事宜按《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

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文件有关要求执行。

3.3.4 支付方式

采购包 1：
分期付款

3.3.5 支付约定

采购包 1：付款条件说明：签订服务合同后，成交供应商在 7 天内进场开展工作，并提供工作计

划、药物索证等有关材料，采购人在 2023 年 10 月 31 日前，达到付款条件起 20 日，支付合同

总金额的 40.00%。
采购包 1：付款条件说明：2024 年 9 月项目完成，达到指标要求，通过验收考评合格后，达到

付款条件起 60 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60.00%。

3.3.6 违约责任及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包 1：
1.甲乙双方必须遵守本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本合同的正常履行。2.如因乙方工作

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甲方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

但不限于甲方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甲方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乙方对此均应承

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解决争议的方法：在执行本项目中发生的或与本项目有关的争端，双方应通

过友好协商解决，经协商在 60 天内不能达成协议时，应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

3.4 其他要求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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